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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軍事法院勤務法庭軍人權益事件審理細則草
案總說明 

    一百十三年八月七日制定公布軍人權益事件處理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七十條第一項規定「復審人及再申訴人不服權保會所為之復審或再

申訴決定者，以勤務法庭為行政訴訟管轄法院。第二條所定權益爭議事

件，得逕依行政訴訟法提起行政訴訟者，亦同。」同條第二項規定「勤

務法庭審理前項事件，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行政訴訟法之規定。」

及第四項規定「勤務法庭應妥速審理，其細則由國防部定之。」茲為使

高等軍事法院勤務法庭妥速審理軍人權益事件，並鑒於勤務法庭審理軍

人權益事件，得準用行政訴訟法之規定，僅於性質不相牴觸之範圍內得

以援引，為因應勤務法庭審理需要、法庭秩序維持，以利軍事法院平戰

轉換，爰訂定「高等軍事法院勤務法庭軍人權益事件審理細則」（以下

簡稱本細則），其要點如下：  

一、本細則之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勤務法庭處理之事件範圍。（草案第二條） 

三、勤務法庭審理通常、簡易訴訟方式、軍事審判官會議預定次年度事

務分配、代理次序、合議庭軍事審判官配置。（草案第三條） 

四、軍事審判官依法獨立審判。（草案第四條） 

五、軍事審判官自行迴避事由。（草案第五條） 

六、合議庭軍事審判官因迴避致員額不足之調充。（草案第六條） 

七、高等軍事法院或其分院勤務法庭無管轄權之處理。（草案第七條） 

八、當事人範圍、經復審、再申訴程序之行政訴訟被告機關。（草案第

八條） 

九、參加訴訟。（草案第九條） 

十、當事人書狀及得以科技設備傳送。（草案第十條） 

十一、對於軍人之送達規定。（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之起訴期間、在途期間之扣除。（草案

第十二條） 

十三、勤務法庭之分案方式及妥速審理原則。（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規費、上訴及抗告訴訟費用之徵收。（草案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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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訴之要件審查、補正。（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公開法庭及旁聽。(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勤務法庭審理準用簡易訴訟程序事件，於當事人住居所與勤務法

庭相距過遠時，其審理採遠距審理、巡迴法庭及其他便利方式。

（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審判長有勤務法庭開閉指揮及維持秩序之權。(草案第十八條) 

十九、審判長為維持法庭秩序之必要處分及應記明筆錄之規定。(草案

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一條) 

二十、勤務法庭錄音、錄影、保存及持有者之使用限制。（草案第二十

條） 

二十一、受命軍事審判官或受託軍事審判官執行職務時，準用法庭指揮

及維持秩序之權之規定。（草案第二十二條） 

二十二、閱卷聲請及處理。（草案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 

二十三、軍事審判官、書記官及律師之制服。（草案第二十六條） 

二十四、原行政處分或原管理措施屬顯然輕微之干預之認定。（草案第

二十七條） 

二十五、勤務法庭對於撤銷檢束、禁足、罰勤、罰站懲罰訴訟，遇懲罰

已執行完畢時之審理方式。（草案第二十八條） 

二十六、言詞辯論期日前之準備。（草案第二十九條） 

二十七、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勤務法庭於訴訟程序之應處作為。

（草案第三十條） 

二十八、勤務法庭之裁判評議。（草案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三條） 

二十九、通常訴訟程序及簡易訴訟程序判決應記載之事項。（草案第三

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 

三十、勤務法庭辦理行政訴訟強制執行事務，得囑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

處或行政機關代為執行。(草案第三十六條) 

三十一、本細則施行日期。(草案第三十七條) 

  



 

第3頁，共21頁 

高等軍事法院勤務法庭軍人權益事件審理細則草

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軍人權益事件處理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條第四項規

定訂定之。 

       

本法第七十條第一項規定「復審人及再

申訴人不服權保會所為之復審或再申訴

決定者，以勤務法庭為行政訴訟管轄法

院。第二條所定權益爭議事件，得逕依

行 政 訴 訟 法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者 ， 亦

同。」、同條第四項規定「勤務法庭應

妥速審理，其細則由國防部定之」，爰

定明本細則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下列事件，由高等軍事法院勤

務法庭（以下簡稱勤務法庭）處理： 

一、 對於地方軍事法院官兵權益保障

會復審、再申訴決定提起訴訟事

件。 

二、 關於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至第四

項訴訟事件。 

三、 關 於 軍 人 與 其 所 屬 機 關

（構）、部隊、學校、行政法人

或人事權責機關（以下簡稱權責

機關）間關於身分、獎懲、考績

及其他行政處分之爭議提起確認

之訴事件。 

四、 關於軍人與權責機關間因公法上

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或請求作

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

之給付提起訴訟事件。 

五、 關於軍人與權責機關間因公法上

契約發生之給付提起訴訟事件。 

非軍人基於其原軍人身分之請求

權遭受侵害時，或軍人已死亡者，其

遺族基於該軍人身分所生之公法上財

產請求權遭受侵害時，提起前項訴訟

之事件，亦由勤務法庭處理。 

受軍事教育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

一、 依本法第二條、第六十九條第一項

至第四項及第七十條第一項規定，

並參酌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二條第

一項規定，於第一項定明勤務法庭

處理之事件範圍。又原告起訴是否

合法，仍依本法及準用行政訴訟法

規定。 

二、 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於第二項定

明非軍人及軍人遺族提起第一項各

款之訴，亦由勤務法庭處理。 

三、 依本法第七十六條規定，於第三項

定明軍校學生得準用本法向勤務法

庭提起行政訴訟之情形。又受軍事

教育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大學教育、專科教育及中等學

校教育之學生，仍應分別依大學法

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三條之二、專

科學校法第四十二條、高級中等教

育法第五十四條或國民教育法第二

十條之一規定提起救濟，不在本法

準用範圍之列，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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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款軍事養成教育，且不具軍人身分

之學生，於基礎教育期間對於權責機

關所為行政處分或管理措施不服之救

濟，準用本法提起第一項訴訟之事

件，亦由勤務法庭處理。 

第三條  勤務法庭審理通常訴訟程序之

第二條事件，由軍事審判官三人合議

審理之。 

勤務法庭審理簡易訴訟程序之第

二條事件，由軍事審判官三人合議或

一人獨任審理之。 

高等軍事法院及分院於每年度終

結前，由院長、庭長、軍事審判官舉

行軍事審判官會議，預定次年度軍人

權益事件審判事務之分配、代理次

序、合議審理時軍事審判官之配置及

前項合議審理之案件類型。 

事務分配、代理次序及合議審理

時軍事審判官之配置，經預定後，因

案件或軍事審判官增減或他項事故，

有變更之必要時，得由院長徵詢有關

庭長、軍事審判官意見後定之。  

一、 依本法第七十條第二項及第七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並參酌行政訴

訟法第一百零四條之一，於第一

項定明勤務法庭審理通常訴訟程

序之審理方式。 

二、 第二項定明勤務法庭審理簡易訴

訟程序之審理方式。又本項後段

所定「三人合議」，須經第三項

規定軍事審判官會議決議。 

三、 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七十九條第一

項及第三項，於第三項定明軍事

審判官會議之舉行及任務。又本

項所稱「每年度」，指每年一月

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四、 參酌法院組織法第八十一條，於

第四項定明預定之年度事務分

配、代理次序及軍事審判官配

置，得變更之事由及程序。 

第四條  軍事審判官依法獨立審判，不

受任何干涉。 

依本法第七十條第二項及第七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勤務法庭由軍事審判官三人

合議審理行政訴訟事件，或由獨任軍事

審判官一人審理簡易訴訟程序，參酌憲

法第八十條，定明軍事審判官應依本

法、行政訴訟法及本細則等規定獨立審

判。 

第五條  勤務法庭軍事審判官應自行迴

避，不得執行職務之情形，除準用行

政訴訟法第十九條規定外，其曾參與

該訴訟事件之行政處分、管理措

施、訴願決定、復審決定、申訴決定

或再申訴決定，亦同。 

       

依本法第七十條第二項規定，勤務法庭

審理該條第一項事件，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準用行政訴訟法之規定。考量軍事

審判官調（回）任勤務法庭審理軍人權

益事件前，有參與該訴訟事件之行政處

分、管理措施、訴願決定、復審決

定、申訴決定或再申訴決定之可能，因

行政訴訟法第十九條法官自行迴避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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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並無可得準用之事由規定，爰予定

明勤務法庭軍事審判官自行迴避之事

由。 

第六條  合議庭之組織，因軍事審判官

迴避或其他原因致員額不足時，得先

由高等軍事法院及其分院所屬軍事審

判官互為調充之，調充仍有員額不足

時，得由地方軍事法院調充之。 

為符實務需要，定明合議庭之組織，因

軍事審判官迴避或其他原因致員額不足

三人時，得調充之法院。 

第七條  勤務法庭受理本法第七十條第

一項之事件，認為訴訟之全部或一部

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

裁定移送於其管轄之勤務法庭。 

      勤務法庭受理非屬本法第二條所

定爭議事件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

訟事件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 

高等軍事法院及其分院勤務法庭管

轄範圍如附表一。 

一、參酌行政訴訟法第十八條，於第一

項定明勤務法庭受理之行政訴訟事

件無管轄權時之處理。 

二、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七條之三，於第

二項定明勤務法庭受理非屬本法第

二條所定爭議事件時之處理。 

三、為因應國防組織調整及軍事法院人

力配置，參酌國防部各級軍事法院

暨檢察署案件管轄區域表，於第三

項定明高等軍事法院及其分院勤務

法庭管轄範圍。 

第八條  軍人權益事件行政訴訟當事人

謂原告、被告與依本法第七十條第二

項準用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一條及第四

十二條規定參加訴訟之人。 

      經復審、再申訴程序之行政訴訟

事件，其被告為下列機關： 

一、駁回復審、再申訴時之原處分機

關或原措施機關。 

二、撤銷或變更原處分或原管理措施

時，為撤銷或變更之機關。 

 

一、 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訴訟當事人謂原告、被告及依

第四十一條與第四十二條參加訴

訟之人。」、同法第四十一條規

定「訴訟標的對於第三人及當事

人一造必須合一確定者，行政法

院應以裁定命該第三人參加訴

訟。」及同法第四十二條規定

「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結

果，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將受損害者，得依職權命其獨立

參加訴訟，並得因該第三人之聲

請，裁定允許其參加。前項參

加，準用第三十九條第三款規

定。參加人並得提出獨立之攻擊

或防禦方法。前二項規定，於其

他訴訟準用之。訴願人已向行政

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利害關係人

就同一事件再行起訴者，視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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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之參加。」，於第一項定明

本細則當事人之範圍。 

二、 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經訴願程序之行政訴訟，其被

告為下列機關：一、駁回訴願時

之原處分機關。二、撤銷或變更

原處分時，為撤銷或變更之機

關 。 」 ， 於 第 二 項 定 明 經 復

審、再申訴程序之行政訴訟事件

之被告機關。 

第九條  勤務法庭認其他行政機關、部

隊、學校或行政法人有輔助一造之必

要者，得命其參加訴訟。 

參酌行政訴訟法第四十四條，定明參加

訴訟之情形。 

第十條  當事人向勤務法庭有所聲明或

陳述時，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應

使用書狀。 

當事人得以電信傳真、電子郵遞

之科技設備，將書狀傳送於勤務法庭

公告之號碼及位址，並以傳送至勤務

法庭完成之時間為收文時間。 

前項傳送，應於傳送之訴訟文書

前添附首頁，記載傳送文書之名

稱、頁數、案號、股別、傳送者姓

名、聯絡電話號碼、回傳文書之傳真

號碼或電子信箱帳號及其他勤務法庭

指定應載明之事項，其格式如附表

二。 

當事人傳送文書至非勤務法庭公

告之號碼及位址或未符前項規定者，

不生提出書狀之效力，勤務法庭無須

保存於訴訟卷宗，但應以適當方式通

知該傳送書狀之人，無法通知或已通

知補正者，不在此限。 

當事人、委任人或其他訴訟關係

人以書狀向勤務法庭聲明或陳述，或

以科技設備傳送訴訟文書，除前項規

定外，準用行政訴訟書狀規則、行政

一、 參酌行政訴訟書狀規則第二條，於

第一項定明當事人向勤務法庭有所

聲明或陳述時，應使用書狀。 

二、 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七條第五

項，於第二項定明當事人得以科技

設備傳送書狀、勤務法庭收件號

碼、位址及收文時間之認定基準。 

三、 參酌行政訴訟文書使用科技設備傳

送辦法第三條第一項及第六條，於

第三項定明第二項之傳送，應於訴

訟文書前添附首頁及記載事項。 

四、 參酌行政訴訟文書使用科技設備傳

送辦法第三條第二項，於第四項定

明第二項傳送不生提出書狀效力及

得補正之事由。 

五、 第五項定明當事人、委任人或其他

訴訟關係人以書狀向勤務法庭聲明

或陳述，或以科技設備傳送訴訟文

書，得準用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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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文書使用科技設備傳送辦法及相

關行政法院辦理行政訴訟事件規定。 

第十一條  勤務法庭對於在軍隊或軍艦

服役之軍人為送達者，應囑託該管軍

事機關或長官為之。 

軍事機關收受勤務法庭之開庭通

知書、裁判書類等訴訟文書時，應即

轉交當事人簽收，並將送達證書寄還

勤務法庭。但當事人已調職或退伍

者，應轉交其新職單位或註記後退回

勤務法庭。 

一、 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七十九條，於第

一項定明勤務法庭對於軍人送達訴

訟文書之方式。又勤務法庭對於非

現役軍人之當事人為送達，參酌郵

務機構送達行政訴訟文書實施辦法

規定，係由郵務機構之郵務人員行

之，併此敘明。 

二、 第二項定明軍事機關收受勤務法庭

囑託送達文書之注意事項。 

第十二條   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之

起訴期間為二個月。 

期間之計算以訴狀到達勤務法庭

為準，當事人不在勤務法庭所在地居

住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在途期

間之標準如附表三。 

一、 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七條之

三第二項、辦理行政訴訟事件應行

注意事項第十一點，於第一項定明

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之起訴期

間。 

二、 考量高等軍事法院勤務法庭所在地

（桃園八德）與現行高等行政法院

所在地（臺北、臺中及高雄）不

同，無法準用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

條第二項授權司法院訂定之「行政

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

爰於第二項附表訂定勤務法庭當事

人在途期間標準。又勤務法庭審理

軍人權益事件，所為之期日及期

間，與本法第三十三條情形不同，

係依本法第七十條第二項準用行政

訴訟法第八十四條至第九十四條規

定，併此敘明。 

第十三條  勤務法庭之分案，應依軍事

審判官會議決議之年度軍人權益事件

審判事務分配次序，由轄管軍事法院

所屬軍事審判官輪分辦理。 

勤務法庭應妥速審理，依法認定

事實，並確保程序之公正適切，維護

當事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撤銷訴訟與課予義務訴訟，於收

受當事人訴狀之日起，應於十日內向

一、 勤務法庭收受當事人訴狀、聲請或

聲明書狀，應即編案，分由軍事審

判官審理，爰於第一項定明勤務法

庭之分案方式。 

二、 第二項定明勤務法庭妥速審理原

則。 

三、 參酌辦理行政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

項第四點第三款，於第三項定明勤

務法庭辦理撤銷訴訟與課予義務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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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之權保會調卷。 訟，應向管轄之權保會調取卷宗之

時限。 

第十四條  勤務法庭依本法第七十三條

但書規定徵收影印費、攝影費、抄錄

費、翻譯費、運送費、公告軍事法院

網站費及登載公報新聞紙費。 

      不服勤務法庭之裁判，依行政訴

訟法上訴或抗告者，徵收上訴及抗告

等訴訟費用。 

一、依本法第七十三條規定及參酌行政

訴訟法第九十八條之六，於第一項

定明勤務法庭徵收之規費項目。 

二、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九十八條之二及

第九十八條之四，於第二項定明上

訴及抗告徵收裁判費。 

第十五條  勤務法庭對於原告之訴，於

指定期日前，應先依據書狀審查其是

否合法。如認有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

補正者，審判長應速定合理期間命其

補正。  

勤務法庭對於欠缺行政訴訟法第

一百零七條第一項訴訟要件，或撤銷

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之被告不適格，

原告不遵命補正，或其欠缺本屬不能

補正者，無須指定期日，應逕以裁定

駁回其訴。  

勤務法庭對於其他當事人不適

格、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或其起訴在法

律上顯無理由，原告不遵命補正，或

其欠缺本屬不能補正者，得不經言詞

辯論，逕以判決駁回其訴。 

一、 參酌辦理行政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

項第五點第一款，於第一項定明勤

務法庭定審理期日前，應先審查起

訴要件合法性及命補正處理。 

二、 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一

項及第二項、辦理行政訴訟事件應

行注意事項第五點第二款，於第二

項定明勤務法庭無須指定期日，應

逕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之事由。 

三、 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三

項、辦理行政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

項第五點第三款，於第三項定明勤

務法庭得不經言詞辯論，應逕以判

決駁回原告之訴之事由。 

 

第十六條  勤務法庭訴訟之辯論及裁判

之宣示，應公開法庭行之。但有妨害

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

時，勤務法庭得決定不予公開。 

勤務法庭不公開時，審判長應將

不公開之理由宣示。 

前項情形，審判長仍得允許無妨

礙之人旁聽。 

一、 參酌法院組織法第八十六條，於

第一項定明勤務法庭訴訟之辯論

及裁判之宣示公開。 

二、 參酌法院組織法第八十七條第一

項，於第二項定明勤務法庭不公

開時，審判長應宣示理由。 

三、 參酌法院組織法第八十七條第二

項，於第三項定明第二項勤務法

庭不公開時，得許旁聽之事由。 

第十七條   勤務法庭審理準用簡易訴

訟程序事件，於當事人一造之住居

所、公務所、機關、主事務所或主營

業所所在地位於下列與管轄之勤務法

一、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

二項、行政法院巡迴法庭開庭辦法

第三條第二項，於第一項定明勤務

法庭審理第十九條第二項準用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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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相距過遠之地區者，經徵詢其意

見，得以遠距審理、巡迴法庭或其他

便利之方式行之： 

一、 高等軍事法院勤務法庭管轄之

事項：臺北市、新北市、桃園

市、新竹縣、新竹市以外之地

區。 

二、 高等軍事法院高雄分院勤務法

庭管轄之事項：臺南市、高雄

市以外之地區。 

前項所稱遠距審理，指事件之當

事人、代表人、管理人、代理人、輔

佐人、證人、鑑定人、專家或其他訴

訟關係人之所在處所、機關或所在地

法院，與管轄勤務法庭間，有聲音及

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審

理者，勤務法庭認為適當時，得依聲

請或依職權以該設備進行審理。 

第一項所稱巡迴法庭，指勤務法

庭受理管轄之準用簡易訴訟程序事

件，定期或不定期至管轄區域內借用

其他法院法庭、軍事機關（構）、部

隊、學校進行實體開庭或搭配遠距審

理。 

勤務法庭得審酌下列因素，以遠

距審理、巡迴法庭、協調其他法院法

庭、軍事機關（構）、部隊、學校進

行實體開庭或其他便利方式審理，並

得併用之： 

  一、當事人合意於管轄之勤務法庭應

訴。 

  二、軍事審判官、書記官人力及派

遣。 

  三、整體訴訟資源之合理運用。 

  四、其他法院能否配合出借法庭與其

人員及設備能否配合。 

  五、與勤務法庭端之遠距審理設備是

否確能順利、安全通聯。 

訴訟程序事件之審理方式。 

二、參酌行政法院巡迴法庭開庭辦法第

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於第二項定明

第一項之遠距審理方式。 

三、參酌行政法院巡迴法庭開庭辦法第

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於第三項定明

第一項之巡迴法庭開庭方式。 

四、參酌行政法院巡迴法庭開庭辦法第

六條第一項，於第四項定明勤務法

庭採用審理方式應審酌之因素。又

本項序文所稱「其他便利方式」，

參酌現行行政法院執行該辦法之實

務運作，包括於管轄之勤務法庭審

理。 

五、參酌行政法院巡迴法庭開庭辦法第

六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於第五項定

明第四項訴訟指揮之進行方式及當

事人不得聲明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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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遠距端能否適時提供勤務法庭端

必要之協助。 

  七、陳述人能否自由及真實陳述。 

  八、當事人執行演訓任務之影響。 

  九、其他足以影響真實發現或審判公

平之情事。 

前項之訴訟指揮，得以訴訟指揮

書為之，並得視情形加註簡要理由，

將其影本連同庭期通知書或裁判書一

併送達當事人；當事人就訴訟指揮，

不得聲明不服。        

第十八條  審判長於勤務法庭之開閉及

審理訴訟，有指揮之權。 

勤務法庭開庭時，審判長有維持

秩序之權。 

一、 參酌法院組織法第八十八條，於

第一項定明審判長有勤務法庭開

閉、審理訴訟指揮之權。 

二、 參酌法院組織法第八十九條規

定，於第二項定明審判長有維持

秩序之權。 

第十九條  勤務法庭開庭時，應保持肅

靜，不得有大聲交談、鼓掌、攝

影、吸煙、飲食物品及其他類似之行

為。 

有妨害勤務法庭秩序或其他不當

行為者，審判長得禁止其進入勤務法

庭或命其退出勤務法庭，必要時得命

執法官兵看管至閉庭時。 

前項處分，不得聲明不服。 

前二項規定，於審判長在法庭外

執行職務時準用之。 

訴訟代理人在勤務法庭代理訴

訟，其言語行動如有不當，審判長得

加以警告或禁止其開庭當日之代理。 

一、 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第一

項，於第一項定明勤務法庭開庭

時應保持肅靜。 

二、 參酌行政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七條

第一項，於第二項定明審判長於

勤務法庭為維持秩序之必要處

分。 

三、 參酌行政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七條

第二項，於第三項定明第二項之

處分，不得聲明不服。 

四、 參酌行政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七條

第三項，於第四項定明審判長在

法庭外執行職務時準用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定。 

五、 參酌行政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五

條，於第五項定明訴訟代理人於

勤務法庭代理訴訟期間，言語行

動不當，審判長得維持秩序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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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勤務法庭開庭時，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應予錄音。必要時，得予

錄影。 

在庭之人非經審判長許可，不得

自行錄音、錄影；未經許可錄音、錄

影者，審判長得命其消除該錄音、錄

影內容。 

前項處分，不得聲明不服。 

勤務法庭錄音、錄影內容，應保

存至裁判確定後三年六個月，始得除

去其錄音、錄影。 

持有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之人，

就所取得之錄音、錄影內容，不得散

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之使

用。 

一、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第二項，

於第一項定明勤務法庭開庭時應予

錄音。 

二、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第三項，

於第二項定明勤務法庭開庭時禁止

未經許可自行錄音、錄影。 

三、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第四項，

於第三項定明審判長所為第三項處

分，不得聲明不服。 

四、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之二，於

第四項定明勤務法庭錄音、錄影內

容保存期限。 

五、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之四第一

項，於第五項定明持有法庭錄

音、錄影內容之人不得散布、公開

播送或無正當理由使用。 

第二十一條  審判長為前二條處分時，

應記明其事由於筆錄。 

參酌行政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九條，定明

審判長為維持法庭秩序之必要處分時，

應記明筆錄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前四條規定，於受命軍事

審判官或受託軍事審判官執行職務時

準用之。 

參酌行政法院組織法第四十條，定明受

命軍事審判官或受託軍事審判官執行職

務時得準用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規

定。 

第二十三條  勤務法庭應指定適當之處

所，供聲請人閱卷。 

當事人、訴訟代理人及其他經許

可之第三人聲請閱卷，應填具閱卷聲

請書，送交或傳送該管軍事法院收發

室或勤務法庭承辦書記官辦理。但勤

務法庭合議庭軍事審判官評議意見，

僅得於裁判確定後聲請閱覽，不得抄

錄、攝影或影印。 

承辦庭書記官應於聲請人閱覽

時，全程在場，發現聲請人有違反閱

卷規定時，應即制止，並報請承辦軍

事審判官適切處理。 

一、 第一項定明閱覽處所。 

二、 參 酌 行 政 訴 訟 閱 卷 規 則 第 二

條、第六條及法院組織法第一百

零六條，於第二項定明聲請閱卷

之方式。又本項所稱「閱卷聲請

書」，其格式得參考行政訴訟閱卷

規則第六條之格式一填寫。 

三、 第三項定明承辦庭書記官應於聲

請人閱覽時全程在場及發現聲請

人違規時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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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勤務法庭承辦書記官收受

閱卷聲請書，應簽請承審軍事審判官

審酌下列事項： 

一、 有無本細則或行政訴訟閱卷規

則所定不應給閱之情形。 

二、 訴訟卷宗內文書，涉及當事人

或第三人隱私或業務秘密，如

准許閱覽聲請，有無致其受重

大損害之虞。 

三、 衡量具體個案中原告起訴尋求

保護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性

質，如未准接觸閱覽對其訴訟

權益之妨害程度。 

四、 兩造訴訟主要爭點及攻擊防禦

方法，如提供閱覽是否將致第

三人權益受影響。 

經審酌前項事項後，勤務法庭承

辦書記官得簽請審判長或其代理人准

依聲請人預定時間通知閱覽、不予准

許或限制閱覽。 

勤務法庭如不能依前項預定時間

給閱者，應儘速指定時間通知聲請人

閱覽；不予准許閱覽，應簽註原因通

知聲請人；限制閱覽應採取下列措

施： 

一、遮隱不宜提供閱覽部分。 

二、製作摘要給閱。 

一、 第一項定明勤務法庭承辦庭書記

官收受閱卷聲請書，應簽請承審

軍事審判官審酌之事項。又勤務

法庭遇有行政機關援引政府資訊

公開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各款或其

他規定所為應予保密或限制閱覽

的聲明（或將提出的卷宗編為

「不可閱卷」），並無拘束勤務法

庭之效力，併此敘明。 

二、 第二項定明第一項審酌後閱卷聲

請之內部處理程序。 

三、 第三項前段定明勤務法庭承辦庭

書記官應通知閱卷聲請聲請人之

事由。又基於受憲法聽審權保障

之原則，於後段定明限制閱覽應

採取妥適有效之措施，以平衡聲

請人其因閱卷權受限制所生之不

利益，包括採取適當之方式揭示

該文書內容，強化該當事人所聲

請有利證據之調查，兼顧個案聽

審權保障與訴訟上機密維護。 

 

第二十五條  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

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

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六

個月內，繳納費用聲請勤務法庭許可

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 

前項情形，依法令得不予許可或

限制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

者，勤務法庭得不予許可或限制交付

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 

第一項情形，涉及國家機密、軍

事機密或國防秘密者，勤務法庭得不

一、 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之一第

一項，於第一項定明得付費聲請

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 

二、 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之一第

二項，於第二項定明勤務法庭得

不予許可或限制交付法庭錄音或

錄影之事由。 

三、 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之一第

三項，於第三項定明聲請付費交

付之法庭錄音或錄音內容，涉及

機密者，得限制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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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許可或限制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

容；涉及其他依法令應予保密之事項

者，勤務法庭得限制交付法庭錄音或

錄影內容。 

前三項不予許可或限制交付內容

之裁定，得為抗告。 

四、 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之一第

四項，於第四項定明第一項至第

三項裁定得抗告。 

第二十六條  軍事審判官、書記官及律

師於勤務法庭執行職務之制服，準用

軍事審判法規定。  

參酌陸海空軍服制條例第一條，陸海空

軍軍人服制，依該條例規定，為免軍事

審判官、書記官於勤務法庭執行職務之

制服適用該條例規定，而與軍事審判法

及法院組織法規定服裝不一致，爰定明

軍事審判官、書記官及律師於勤務法庭

執行職務之制服。 

第二十七條  勤務法庭對於本法第六十

九條第一項除書所定顯然輕微之干預

之認定，應依據本法、行政訴訟法或

其他相關法律規定，整體考量原行政

處分或原管理措施之目的、性質及干

預程度，依個案具體判斷。 

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除書，地方軍

事法院官兵權益保障會所為之再申訴決

定，如原行政處分或原管理措施屬顯然

輕微之干預，再申訴人不得聲明不服向

勤務法庭提起行政訴訟，為明確顯然輕

微之干預之認定基準，爰定明勤務法庭

應審酌之事項，依個案具體判斷，尚非

對於特定類型之措施逕予認定。 

第二十八條  原告不服檢束、禁足、罰

勤、罰站懲罰，向勤務法庭提起撤銷

訴訟，如該懲罰已執行完畢，審判長

應行使闡明權，曉諭原告確認行政處

分是否有違法訴訟之確認利益，改依

本法第七十條第二項準用行政訴訟法

第六條第一項後提起確認行政處分違

法之訴訟。 

定明勤務法庭對於撤銷檢束、禁足、罰

勤、罰站懲罰訴訟，遇懲罰已執行完畢

時之審理方式。 

第二十九條  軍事審判官於言詞辯論期

日前，應命當事人將其所掌握之事

實、證據及相關訴訟資料，儘可能於

期日前提出，並作充分準備，詳閱卷

宗，諳悉其訴訟關係及兩造攻擊防禦

方法，並就有關問題摘記要點。 

審判長如認言詞辯論之準備尚未

充足，得定期間命當事人提出記載完

全之準備書狀或答辯狀，並得命其就

一、 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二條準

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五條至第

二百六十八條、辦理行政訴訟事件

應行注意事項第二十三點第一款及

第二款，於第一項定明言詞辯論期

日前之準備。 

二、 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二條準

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八條、辦

理行政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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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事項詳為表明或聲明所用之證

據。並得以言詞、書面或依本法第七

十條第二項準用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三

條規定，以科技設備傳送之方式命當

事人為上開補正。  

審判長命當事人就特定事項詳為

表明或聲明所用之證據時，應斟酌該

特定事項或所用證據之性質、種類及

當事人為該補正所必要之準備時間等

因素，酌定相當之期間。 

十三點第三款，於第二項定明審判

長得定期間命當事人提出記載完全

之準備書狀或答辯狀之事由。 

三、 參酌辦理行政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

項第二十三點第四款，於第三項定

明審判長為第二項命當事人提出書

狀應斟酌之事項。 

第三十條  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

造不到場者，勤務法庭仍應按時開

庭，如訴訟已達於可為裁判之程度，

而無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六條所列

各款情形，應告知他造得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不到場之當事人，

經再次通知而仍不到場者，並得依職

權由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二百十八條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項、辦理行

政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六十五點第

二款，定明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勤

務法庭於訴訟程序之應處作為。 

第三十一條  勤務法庭合議審判軍人權

益事件，應以軍事審判官三人評議決

定之。 

     勤務法庭裁判之評議於裁判確定前

不公開。 

      

一、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一百零一條，於

第一項定明勤務法庭合議庭所為之

裁判，應經軍事審判官三人評議決

定。 

二、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一百零三條，於

第二項定明勤務法庭裁判評議不公

開。 

第三十二條  勤務法庭裁判之評議，應

由合議之軍事審判官將評議意見及決

議原本納入，登載於評議簿，並於裁

判確定前嚴守秘密。 

      勤務法庭應指定專人保管評議

簿，並定期將評議簿歸檔。 

一、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

項，於第一項定明評議時各軍事審

判官意見之處理。 

二、第二項定明評議簿之保管。 

第三十三條  勤務法庭裁判之評議，以

審判長為主席。 

評議時軍事審判官應各陳述意

見，其次序以資淺者為先，資同以年

少者為先，遞至審判長為終。 

評議以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 

三、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一百零二條，於

第一項定明勤務法庭裁判評議主

席。 

四、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一百零四條，於

第二項定明評議程序。 

五、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

項，於第三項定明評議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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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數額，如軍事審判官之意見

分三說以上，各不達過半數時，以最

多額之意見順次算入次多額之意見，

至達過半數為止。 

六、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二

項，於第四項定明合議庭軍事審判

官意見不一，達成第三項過半數數

額之方式。 

第三十四條  判決，除簡易訴訟程序判

決另有規定外，應作判決書記載下列

各款事項： 

一、當事人姓名、住居所、服役單

位；當事人為法人、機關或其他

團體者，其名稱及所在地、事務

所或營業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代表人、管理人

者，其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三、有訴訟代理人者，其姓名及住所

或居所。 

四、判決經言詞辯論者，其言詞辯論

終結日期。 

五、主文。 

六、事實。 

七、理由。 

八、年、月、日。 

九、高等軍事法院勤務法庭。 

事實項下，應記載言詞辯論時當

事人之聲明及所提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要領；必要時，得以書狀、筆錄或其

他文書作為附件。 

理由項下，應記載關於攻擊或防

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 

一、 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二百零九條第一

項，於第一項定明勤務法庭判決應

記載事項。 

二、 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二百零九條第二

項，於第二項定明第一項第六款事

實項之應記載事項。 

三、 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二百零九條第三

項，於第三項定明第一項第七款理

由項之應記載事項。 

第三十五條  簡易訴訟程序之判決書內

之事實、理由，得不分項記載，並得

僅記載其要領。亦得於宣示判決時，

命將判決主文及其事實、理由之要

領，記載於言詞辯論筆錄或宣示判決

筆錄，不另作判決書。 

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辦理

行政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八十點第

五款，定明簡易程序判決書製作之簡

化。 

第三十六條   勤務法庭辦理行政訴訟強

制執行事務，準用行政訴訟法第三百

零六條規定，得囑託地方法院民事執

行處或行政機關代為執行。 

參酌行政訴訟法第三百零六條，定明勤

務法庭得囑託代為執行之依據及執行機

關，以符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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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本細則自本法施行之日施

行。 

本細則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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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勤務法庭管轄區域一覽表 

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勤務

法庭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

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連江縣 

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高雄

分院勤務法庭 

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

市、高雄市、屏東縣、金門縣、澎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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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文書傳送（回傳）之首頁格式（橫式） 

首頁  

勤務法庭案號及股別： 

傳送文書名稱：                              ／頁數（不含本首頁）： 

傳送文書日期：  

傳送方（包括傳送之當事人、其他訴訟關係人或法院）稱謂、姓名或名稱： 

 

傳送者（實際傳送文書之人） 

 姓名或名稱（如與傳送方相同者，免予記載）： 

 聯絡電話號碼（行動電話門號）： 

 回傳文書之傳真號碼或電子信箱帳號：  

 

（以下事項請接收者填寫後回傳）  

接收方（包括接收之當事人、其他訴訟關係人或法院）稱謂、姓名或名稱： 

 

接收者 （實際接收文書之人）  

姓名或名稱（如與接收方相同者，免予記載）： 

接收文書名稱：                          ／頁數（不含本首頁）： 

接 收 文 書 日 期 及 時 間 ：    年    月    日    時    分  

聯絡電話號碼（行動電話門號）：  

 

 

 

其他勤務法庭認應載明之事項： 

一、接收方收受之文書是否與傳送方傳送之首頁記載資料相符？  

□是 □否，理由： 

二、其他關於本次文書傳送之事項：（例如有接收文書與首頁上方記載資料不

符之情事，應即通知傳送方於合理期限內補正【本頁用完可自行增加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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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一、當事人居住於管轄區域內者，其在途期間之標準如下： 

勤務法庭 管轄區域 所在地 在途期間 

高等軍事法院

勤務法庭 

臺北市 桃園市 三日 

新北市 二日 

基隆市 三日 

桃園市 ０日 

新竹縣 二日 

新竹市 二日 

苗栗縣 三日 

宜蘭縣 七日 

花蓮縣 十日 

臺東縣 

(臺東市、成功鎮、關山鎮、長濱鄉、海瑞

鄉、池上鄉、東河鄉、鹿野鄉、延平鄉、卑

南鄉、金峰鄉、太麻里鄉、大武鄉、達仁

鄉) 

十一日 

臺東縣(綠島鄉、蘭嶼鄉) 十三日 

連江縣 三十日 

高等軍事法院

高雄分院勤務

法庭 

臺中市 

(豐原區、大里區、太平區、東勢區、大甲

區、清水區、沙鹿區、梧棲區、后里區、神

岡區、潭子區、大雅區、新社區、石岡

區、外埔區、大安區、烏日區、大肚區、龍

井區、霧峰區、和平區。) 

高雄市 

(左營區) 

七日 

臺中市 

(中區、東區、西區、南區、北區、西屯

區、南屯區，北屯區。) 

七日 

彰化縣 六日 

南投縣 七日 

雲林縣 六日 

嘉義縣 六日 

嘉義市 六日 

臺南市 六日 

高雄市 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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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埕區、鼓山區、左營區、楠梓區、三民

區、新興區、前金區、苓雅區、前鎮區、旗

津區、小港區。) 

高雄市 

(鳳山區、林園區、大寮區、大樹區、仁武

區、大社區、鳥松區、岡山區、橋頭區、燕

巢區、田寮區、阿蓮區、路竹區、湖內

區、茄萣區、彌陀區、永安區、梓官區、旗

山區、美濃區、六龜區、甲仙區、杉林

區、內門區、茂林區、桃源區、那瑪夏

區。) 

四日 

屏東縣 

(屏東市、潮州鎮、東港鎮、恆春鎮、萬丹

鄉、長治鄉、麟洛鄉、九如鄉、里港鄉、鹽

埔鄉、高樹鄉、萬巒鄉、內埔鄉、竹田

鄉、新埤鄉、枋寮鄉、新園鄉、崁頂鄉、林

邊鄉、南州鄉、佳冬鄉、車城鄉、滿洲

鄉、枋山鄉、三地門鄉、霧台鄉、瑪家

鄉、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獅子鄉、牡

丹鄉) 

八日 

屏東鄉(琉球鄉) 十二日 

澎湖縣 十九日 

金門縣 三十日 

高雄市(東沙島、太平島) 三十日 

烏坵鄉 三十四日 

二、當事人非居住於管轄區域內者，其在途期間之標準如下： 

（一）居住於臺灣地區者： 

    當事人非居住於管轄區域內者，其在途期間按該勤務法庭區域之在途期間日數

（日數不同者，按最長日數，但高等軍事法院勤務法庭以七日計，高等軍事

法院高雄分院勤務法庭以八日計），再加其居住地勤務法庭管轄區域內之在途

期間日數計算。 

（二）居住於大陸地區或港澳地區者： 

當事人居住於大陸地區或港澳地區，而向臺灣地區勤務法庭為訴訟行為者，

其在途期間，均為三十七日。 

（三）居住於國外者： 

地區 在途期間日數 

亞洲 三十七日 

歐洲 四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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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 四十四日 

南美洲 四十四日 

大洋洲 四十四日 

非洲 七十二日 

南極洲 七十二日 

 


